
臺南市榮服處 113 年「第 3責任區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3.5.1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非常感謝里長的建議，有關

新建臺南榮家已開幕；可否

邀請臺南市榮民身份的里長

去參觀瞭解，以方便和里民

及榮民眷說明近況。 

副處長羅婷婷回覆： 

擬請承辦人員與臺南榮家聯繫

安排適當時間邀請具榮民身份

的里長參觀榮家。 

榮民 

張○生 

2 (一)本人79年退伍但都沒有

人來訪視直到最近，因此也

無從得知相關資訊與權益。 

 

 

 

 

 

 

(二)很多退伍官兵退下來，

可選擇的工作不外乎三保工

作：保險、保全、寶塔。 

對於職業的固化是否有其他

推薦管道及訓練第二專長。 

副處長羅婷婷回覆： 

(一)輔導會對於新退退伍官 

兵都會安排訪視並藉著訪視傳

達相關權益但事實有些退伍官

兵所留資料並非正確或在異地

工作因此可能無法即時聯絡

上，榮服處會尋求其它資訊管

道取得，務求能聯絡上。 

 

(二)很多退伍官兵剛退伍後 

因為沒有專長通常都只能從三

保入手，輔導會為解決這些問

題提供職訓補助、就學補助及

辦理媒合活動等提供退伍官兵

培養第二專長。 

榮民 

高○福 

3 (一)本人剛新退兩年之前參

加就業博覽會發現有些廠商

提供職缺有低於最低基本工

資。 

 

(二)最近在唸書想問而後若

參加職業訓練想說是否有職

缺可以結合訓練專長。 

職訓曾淑莉回覆： 

(一)臺南市就業博覽會參加廠

商頇符合政府基本工資規定，

會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確定爾

後參加徵才廠商一定要符合政

府基本工資規定 

(二)可參加有產訓合作的廠

商，或利用終生 12萬額度參加

應徵廠商需求專長訓練以提高

錄取率。 

榮民 

林○宏 

 



臺南市榮服處 113 年「第 2責任區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3.5.7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鑑於植葬為環保葬的一種方

式，將骨灰從骨灰袋倒入土

內，並以花瓣和泥土覆蓋骨

灰，並於公墓外政府規劃的

環保葬區埋葬，此種方式比

較符合環保，且不占用土地

空間，更助於環境綠化，讓

土地資源得以永續循環使

用。 

處長王國能回覆： 

因為目前民間喪葬觀念仍以火

化為主，有關植葬部分，囿於

觀念上仍舊不普遍，所以推動

上仍有困難，不過仍感謝臺端

之建議。 

榮民 
黃○熊 

2 

有申請助聽器之需求 

就醫承辦人： 

檢附榮民身分證明文件、健保

合約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

書及聽力圖正本，每 3年可向

各榮民服務處申請。 

榮民 

陳○ 

3 

1.鑑於高雄榮總臺南分院新

陳代謝科醫師編現比不足，

掛號看診不容易，另該科主

任看診風評甚佳，卻因掛號

人數及實際就診人數多、看

診時間長，感到太過疲累而

請調至高雄岡山某間醫院，

對於臺南市轄區榮民(眷)算

是一大損失，能否增派醫師

至臺南分院陳代謝科服務？ 

2.聽聞媒體報導臺南榮家目

前有1500名民眾登記排名候

位，人數是否如同媒體報

導？ 

處長王國能回覆： 

1.過往高雄榮總臺南分院為永

康醫院，鑑於要服務臺南市榮

民(眷)之人數，醫師人數不

夠，故改編隸屬於高雄榮總總

院，希冀藉由總院之醫療能

量，俾利優化分院之醫療服

務，所以才會有醫師借調至分

院，但是如果其他醫院(例如：

成大醫院、奇美醫院)有更好之

發展，醫師也是會轉換跑道，

俾利個人生涯規劃，才會有新

陳代謝科主任請調之情事。有

關陳代謝科醫師編現比問題，

並非是增加醫師人數就可以解

決看診問題，因為病患總是會

聽聞哪位醫師看診品質較佳，

榮民 
陳○南 



而掛號該名醫師，其他支援之

醫師倘若沒人掛號看診，反而

會造成人力資源浪費。另醫師

編現比並非本處權責，本處會

函文請榮院釐清反映事項，俟

榮院函覆之後再予以回覆。 

2.因為落實政府資源共享政

策，運用臺南榮家餘裕能量，

協助地方政府處理需安置之弱

勢民眾及家庭，但是其中亦包

含許多榮民(眷)，臺南榮家會

斟酌考量個別身心健康及家庭

財務狀況，以榮民(眷)為優先

安置之對象。但近期臺南榮家

基於醫護比之緣故，床位已額

滿且照護能量略顯不足，故亦

可以考慮入住佳里榮家及白河

榮家。 

4 

榮民申請眼鏡為每兩年乙次 

是否可以針對超高齡之榮民 

更改為每年申請乙次？ 

處長王國能回覆： 

眼鏡申請年限調整並非本處權

責，本處會函文請退輔會反映

建議事項，俟函覆之後再予以

回覆。 

榮民 

王○傑 

先前有跟榮服處申請兩節式

之拐杖，今日來參加座談會

沒使用，因為感到上下樓梯

不甚方便，現在市面上有販

售三節式之拐杖，上、下樓

梯比較方便，是否可以申請

該項款式之拐杖？以及是否

需要將原本二節式拐杖繳

回？ 

處長王國能回覆： 

關於輔具之申請，均是由臺北

榮總訪商之後，再開出輔具之

清單，包含拐杖在內。由於三

節式拐杖算是客製化需求，本

處會函文該院反映建議事項，

俟函覆之後再予以回覆。 

就醫承辦人： 

如先前已有申請過二節式拐杖 

無需再繳回。 
 

 



臺南市榮服處 113 年「第 4責任區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3.5.15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補助助聽器品質不符需求，

希冀能提升品質，讓榮民獲

得優質之產品。 

 

副處長: 

助聽器廠商屬於契約簽訂，預

算有限，且助聽器屬精密儀器

每個人音頻不同針對個人調整

以符合個人需求，目前提供以

廠商及預算內助聽器為主。 

有窒礙難行之處請體諒，不過

仍非常感謝臺端之建議。 

榮民 
郭○山 

 

 

 

2 有關職訓補助是否有年齡限

制？ 

副處長: 

職訓補助的宗旨係為提供退除

役官兵眷屬多元訓練管道，培

育企業所需人才，順利就業。

職訓補助雖無限制年齡；然其

補助所需文件，為相關就業的

職業保險證明影本。 

榮民 

陳○芳 

 

 

 

 

 

 

 

 

 

 

 

 

 

 

 

 

 

 



臺南市榮服處 113 年「第 5責任區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3.5.21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請問公費安養與自費安養之

間的差別。 

 

副處長: 

1、公費安養榮民係指，經申請

本會公費安置就養並核定通過

之榮民。已核定公費安養之榮

民可選擇於原居住地外住安養

或選擇內住各榮家安養。 

2、選擇外住就養之榮民每月核

發 15,471 元就養金，由榮民本

人自行運用；選擇內住各榮家

公費安養之榮民，每月需繳交

約 4,600 元之伙食費給榮家。 

3、另外自費安養之榮民係為經

濟條件較佳，無法通過公費就

養申請。如選擇自費安養入住

各榮家除伙食費相同外，另尚

需繳交服務費 6,000 元，如為

自費養護服務費則為6,800元。 

4、本會臺南地區有臺南、佳里

及白河等三所榮家，如果榮民

先進有任何入住榮家需求，可

逕自電洽各榮家入住承辦人詢

問。 

榮民 
蘇○宇 

 

 

 

 

 

 

 

 

 

 

 

 



臺南市榮服處 113 年「第 6責任區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3.6.5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請問數位榮服卡與卡式榮民

證之區別。。 

 

李組長： 

(一) 數位榮服卡為免費的手機

APP 虛擬卡，可享平台的

合作商店折扣優惠及點

數累計，榮民、二類官

兵、榮眷都可加入成為會

員。 

(二) 卡式榮民證具有悠遊卡等

電子票證功能，可儲值並

增進生活便利性。 

榮民 
林○鴻 

 


